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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电财〔2019〕3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非教学单位经济

收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现将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非教学单位经济收入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5 日 
 

 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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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非教学单位 

经济收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学校财务行为，进一步加强非教学单位经济

收入管理，有效利用学校办学资源，根据《高等学校财务制度》

《政府会计制度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并结合学校实际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除二级学院以外的非教学单位。 

第三条  各单位和教职工利用学校现有资源开展的经济活

动，必须优先保质保量完成本职工作任务，不得挤占教学资源，

不得影响正常工作，不得造成国有资产流失。各单位职责范围内

的服务工作不得列入有偿服务范围。 

第四条  非教学单位原则上不得从事办班等经济收入活动。 

第五条  各单位因开展经济活动涉及的收费事项，必须事先

报学校财务处审核，并由财务处按照教育收费的相关规定向物价

部门进行报批或备案，经批准后方可按照核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

进行收费。严禁自立收费项目、擅自变更收费标准及其他乱收费

行为。一旦发现违规收费的，全部收入上缴学校，并追究直接责

任人及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责任。 

第六条  各单位开展经济活动取得收入时，必须按照上级及

学校关于收费票据管理的相关规定开具由财政或税收部门监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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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票据。严禁使用白条、非正式收据加盖单位印章收费，以及

不开收据直接向服务对象收取现金等方式隐瞒收入。 

第七条  学校各单位的各项经济收入，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

的财务管理制度，按照权、责、利相结合的原则，全面落实学校

各级经济责任制。各单位取得的各项经济收入，按照“统一管理、

集中核算”的原则，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。各单位不得挪用、

截留、隐瞒、转移、侵占私分学校收入，不得擅自在外开设银行

账户，不得公款私存，严禁私设 “小金库”。 

第八条  审计处每年底对各单位经济收入的合法性及资金的

管理情况进行专项抽查审计。 

第九条  根据国家税法规定，取得的经济收入属于纳税范围

的，应依法纳税。 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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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5 日印发 


